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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102年蘭嶼地區自用住宅免計電費用戶總用電量經統計為 735

萬 4,342度，較 101年減少 28萬 8,973度；以 101年蘭嶼地

區平均每度售電成本 14.197元計算，估計可節省台電公司供

電成本支出約 410萬元。平均每戶每月之用電量由 581.33度

下降為 533.85度，節電比例為 8.17%。 

二、退輔會自去年 11月 1日承接國防部「退除給付預算編列及發

放」業務，爰為辦理補助支領退休俸、贍養金及生活補助費

人員眷屬用電優待作業，退輔會本年業依施政計畫編列是項

預算，並於去年 11 月 18 日發布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

會補助退休俸贍養金或生活補助費人員家屬用電半價實施要

點」，作為該項業務執行之準據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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